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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2001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 20日日日日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186–運輸署運輸署運輸署運輸署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000 營運開支營運開支營運開支營運開支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在運輸署開設下述編外

職位，為期 5 年  —

1 個總工程師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98,250 元至 104,250 元）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我們需要在運輸署的市區分區辦事處加強首長級人員的支援，以便

為本港發展全面性的行人設施制定整體策略和統籌各項主要的區域性

行人環境改善計劃與及行人設施的發展、設計和推行工作，從而達到

改善行人環境。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 我們建議在運輸署開設一個編制以外的總工程師（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職位，為期五年，擔任市區分區辦事處轄下一個新設的行人設施部的主管人

員。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3. 步行是最乎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運輸模式，可紓緩對運輸系統的需求，

亦不會對環境帶來不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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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局現擬為本港發展全面性的行人設施制定整體策略。一名總工程師職

級的專責人員是需要去負責制定有關策略，並且統籌各項改善行人設施計劃

的發展、設計和推行工作。我們需要一名具備豐富行政經驗和專業才能的首

長級人員，負責  —

(a) 制定本港行人設施的規劃和設計標準；

(b) 找出現有行人設施不足之處；

(c) 擬訂推廣策略令公眾認識行人設施在我們的整體運輸系統中所擔

當的角色；以及

(d) 監督行人環境改善計劃和行人通道系統計劃的推行情況。

5. 關於第 4(a)段，該名新任的總工程師須與規劃署和其他有關方面緊密合

作，就行人設施訂定規劃和發展綱領。有關工作包括檢討現有的《香港規劃

標準與準則》內有關行人設施的部分，以便訂定一套新指引，提高這類設施

的標準。規劃署負責有關行人設施的概念規劃，以應付因不同土地用途模式

所產生的需求，而該名總工程師則須要在規劃的早期階段找尋機會，以便在

新開發的發展地帶內加設行人設施，並且制訂策略，在已發展地區加設行人

設施。他亦須負責留意外國在使用新式行人設施 (例如高速的自動人行道 )方

面的發展，以及研究可否把這類設施引進本港。

6. 關於第 4(b)段，新任的總工程師需要就每個區域的行人設施進行整體性

檢討，除已物色到的地點外，在其他已建設區域探討可否推行切實可行的行

人環境改善計劃和加設行人通道系統。行人環境改善計劃只是行人設施的其

中一種形式，其他設施包括行人通道系統、山坡行人電梯、自動人行道等。

該名總工程師必須找出現有行人設施不足之處，並且決定應實施哪種行人設

施。他亦須負責策劃、設計和實施可行的計劃。

7. 關於第 4(c)段，市民和運輸業一向忽視了行人設施的重要性。新任總工

程師將會負責制定策略，令公眾更了解行人設施在整體運輸網絡中所發揮的

作用。有關工作包括︰舉辦座談會和工作坊，探討世界各地行人設施的發展

，以及本港行人設施的規劃；就政府改善行人設施的計劃，以及步行這種交

通模式如何配合不同運輸模式的發展等問題，徵詢運輸業和區議會的意見。



EC(2001-02)18 第第第第 3頁頁頁頁

8. 關於第 4(d)段，新任的總工程師需要監督現有和將來的行人設施改善計

劃的規劃和實施情況。直至目前為止，我們已完成了銅鑼灣、尖沙咀、旺角

、中環、灣仔、佐敦和深水 的行人環境改善計劃的概念規劃。我們亦已在

銅鑼灣、尖沙咀和旺角實施規模較小的行人環境改善計劃，以便改善行人環

境及推廣改善行人設施需要的概念。在 1999 年至 2001 年年中推行的各項行

人環境改善計劃，現載於附件 1。公眾對初期的行人環境改善計劃作出非常

正面的反應，並要求在其他地區推行同類的計劃。我們建議在未來數年將計

劃伸展往其他地區 (附件 2)。由於部份計劃覆蓋地方範圍廣泛而且行人和汽

車流量極高，尤以擬議中的中環和灣仔區行人環境改善計劃，因此需要制定

大型的交通管理措施以及需要向各政府部門、運輸業、區議會和市民作出廣

泛徵詢。新任的總工程師將會負責督導這些計劃的實際規劃和諮詢工作。

9. 在過去兩年間之經驗顯示，實施行人環境改善計劃是需要大量資源，例

如廣泛諮詢受影響人士的意見、與其他部門及公用事業公司保持緊密連繫等

。為了使計劃能夠成功推行，並且令改善行人設施的整個方案能延續下去，

我們必須不斷進行宣傳、教育及推廣工作。如上所述，我們已承諾在未來數

年實施更大型的行人環境改善計劃，例如在中環及灣仔實施的計劃，以及銅

鑼灣及旺角計劃下往後實施的階段。為了實施這些更大規模和更複雜的計劃

，我們有需要成立一專責小組，由建議增設的總工程師率領，以便在整個過

程中督導計劃的進行，並保持工作進度。建議中的總工程師職位將會以編外

形式開設，為期五年，主要職責是制定整體實施行人環境改善計劃的策

略，及監督各計劃實施初期的情況。政府會在五年後檢討此職位是否需

要及決定最合適的員工支援安排。

10. 建議開設的總工程師職位，職銜定為總工程師／行人設施，將會向助理

署長／市區負責。該職位將由一名高級工程師、一名總運輸主任、四名工程

師、一名高級運輸主任及兩名二級運輸主任提供支援。我們亦預期需要借助

外間人手，以便該工作小組能夠維持在最小的規模，但同時有快速及高質素

的表現。運輸署市區分區辦事處現時及建議的組織圖載於附件 3。建議開設

的總工程師／行人設施職位的職責說明則載於附件 4。

經考慮的其他選擇經考慮的其他選擇經考慮的其他選擇經考慮的其他選擇

11. 我們曾審慎研究將該總工程師的職責指派給部門其他總工程師負責的可

行性，但由於其他總工程師均忙於從事下列其他同樣重要的職務，因此這做

法並不可行  —

附件 1

附件 2

附件 3
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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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策劃科內的五名總工程師均忙於管理基本地區交通模擬模式及泊

車需求研究、進行交通及運輸研究及調查、策劃運輸基建、就道路

安全及標準提供支援，以及監察主要道路計劃及優先鐵路計劃（該

等計劃由《鐵路發展策略 2000》所建議）的規劃及實施工作。

(b) 技術服務科內的兩名總工程師均忙於管理區域交通控制及閉路電

視系統的操作及擴展工作、策劃和發展智能運輸系統，以及實施建

議中的運輸資訊系統及運輸管理及資訊中心。

(c) 市區及新界分區辦事處內的五名總工程師均忙於從事所屬分區內

的地區交通管理職務。他們並無餘力參與行人環境改善計劃的設計

及實施工作。

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

12. 按薪級中點估計，實施這項建議所需增加的年薪開支為 1,213,200 元。

實施這項建議所需增加的每年平均員工開支總額（包括薪金和員工附帶福利

開支）為 2,063,000 元。此外，實施這項建議需增設六個非首長級職位（一

名總運輸主任、三名工程師／助理工程師和兩名二級運輸主任）。這些職位

按薪級中點估計的年薪開支為 3,005,040 元，而每年平均員工開支總額（包

括薪金和員工附帶福利開支）則為 $5,151,000 元。我們已在 2001-02 年度的

預算內預留足夠的款項，支付這項建議和額外非首長級職位的開支。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13. 運輸局在 1999 年 10 月公布的新訂長遠運輸策略，其中一項是在運輸和

土地用途規劃方面更 重行人的需要。目的是減少短途使用汽車的次數和人

車爭路的情況，使交通更為暢順、道路更加安全，而行人環境亦普遍能得到

改善。為推行新訂的長遠運輸策略，運輸署須要採取更積極及進取的方法，

進行規劃行人設施。

14. 過去兩年，當局在銅鑼灣、尖沙咀和旺角已實施行人環境改善計劃，以

改善現有的行人設施。這些行人環境改善計劃在設計上顧及了各區的特色。

一般來說，行人環境改善計劃分為三類，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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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全日行人專用街道—行人享有絕對優先權。只提供緊急服務的車輛

行駛，而服務車輛則只可在指定時段內行駛；

(b) 部分時間行人專用街道—車輛只准在指定時段內行駛，並且不設路

旁停車位，不過，此類街道會設有停車灣位，供上落客貨之用；以

及

(c) 悠閒式街道—行人路會擴闊，並設有少量停車位。當局不會限制車

輛在這些街道上行駛。不過，當局會採取一些減低交通流量措施，

例如設置較窄的行車線和減速平台等，使車輛減慢行車速度。

15. 在 1999 年至 2001 年年中推行的各項行人環境改善計劃，現載於附件 1

。這些都是規模較小的個別計劃，旨在測試公眾對本港實施這些計劃的接受

程度。附件 2 載列在未來數年建議實施的行人環境改善計劃。

16. 在 2000 年施政報告內的運輸局施政方針中，我們曾承諾在銅鑼灣、尖沙

咀和旺角實施行人環境改善計劃，以及在中環、灣仔、佐敦和深水 推廣同

類計劃。我們已就前三個地區的首階段計劃，以及其他四個地區的概念規劃

，徵詢有關區議會的意見。我們會繼續就有關計劃繼後的階段和實施細節，

徵詢他們的意見。他們普遍支持實施行人環境改善計劃和興建行人通道。然

而，部分區議員關注到大型行人環境改善計劃，例如位於皇后大道中和莊士

敦道的計劃，可能對交通造成影響。我們會在實施行人環境改善計劃前，先

行制訂交通管理措施，以解決他們所關注的問題，並會密切監察交通情況。

17. 目前，運輸署內有一個小組負責規劃和統籌各項行人環境改善計劃，當

局曾根據獲授權力，由 2000 年 7 月 24 日至 2001 年 1 月 23 日增設一個編外

的總工程師／環保交通策略（首長級薪級第 1 點）的職位，除其他職責外，

他主要負責監督中環、灣仔、佐敦和深水 的行人環境改善計劃的概念規劃

。以上四個行人環境改善計劃的初步設計已於 2001 年初完成，而編外的職

位亦在 2001 年 1 月完結。其後，市區分區辦事處暫時肩負起銅鑼灣、尖沙

咀和旺角區行人環境改善計的初期實施工作。我們需要一名總工程師職級的

專責人員率領實施和發展在附件 2 中所列出的行人環境改善計劃，當中包括

3 個 (銅鑼灣、尖沙咀和旺角 )現時已推行的行人環境改善計劃在餘下階段的

工程及 4 個 (中環、灣仔、佐敦和深水 )新計劃的初期發展。

18. 在現時已實施的行人環境改善計劃，餘下的推展工作會比初期實施階段

的工作更為複雜。在個別地區廣泛推行行人專用區計劃必須要配合當區現時

和未來的發展。這方面 括和規劃署、民政事務總署、警務處和甚至旅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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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署作出緊密磋商。我們未來是需要將行人專用區視作地區土地用途規劃的

一部份，並不如我們在第一階段將街道直接劃為行人專用區。因此，由一個

首長級的人員負責及統領工作是必需的。在廣泛推行行人專用區的情況下，

工程施工的時間將會和很多已計劃的地下工程有所衝突。地下工程包括鋪設

新的食水和排污管道，以及更新替換舊的電纜和煤氣喉管等等。我們需要和

政府其他部門，各公用事業公司和公共交通營運者全面協調和磋商，以便作

出一個各方面都接受的施工計劃和交通改道的安排。在這個過程之中，我們

亦要廣泛諮詢各受影響的人仕，更需要主動宣傳來推動計劃的可接受性和減

少在實施期間對各方所帶來的不便和影響。

19. 另一方面，新的行人環境改善計劃，尢以中環和灣仔區的計劃，牽涉範

圍甚廣亦更富爭議性。因為當中計劃涉及到在本港部份最繁忙的交通走廊上

推行主要的交通管理措施。同時，推行這些計劃亦需要用一段較長的時間。

20. 我們曾於 2001 年 5 月 17 日將一份有關建議開設總工程師／行人環境改

善計劃職位的文件，交給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傳閱。在 2001 年 5 月 25 日

的委員會會議上，委員並沒有提出任何反對意見。

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

21. 政府已審慎考慮是否有其他方法，為運輸署提供所需的首長級人手

支援，以應付工作所需，並確保工作效率和成效。政府認為這項建議恰當和

合理。公務員事務局考慮出任上述建議職位的人員所掌管的工作範圍、所須

肩負的職責，以及需參與的專業工作後，認為該職位的職系、職級和開設期

均屬恰當。截至 2001 年 6 月 1 日，運輸署的編制設有 27 個首長級職位。

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

22. 由於我們建議以編外方式設立該職位，因此，如建議獲得批准，當

會按照議定程序，向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報告有關安排。

-------------------------

運輸局

200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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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在在 1999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01 年年中實施的行人環境改善計劃年年中實施的行人環境改善計劃年年中實施的行人環境改善計劃年年中實施的行人環境改善計劃

!  在下列地點設立全日行人專用街道

- 羅素街（介乎利園山道與波斯富街之間的路段）

- 百德新街（介乎怡和街與記利佐治街之間的路段）

- 渣甸坊

!  在下列地點設立部分時間行人專用街道

- 利園山道（介乎啟超道與軒尼詩道之間的路段）

- 駱克道（介乎景隆街與百德新街之間的路段）

- 東角道

- 記利佐治街（介乎東角道與百德新街之間的路段）

- 西洋菜南街（介乎奶路臣街與豉油街之間的路段）

- 赤柱大街

- 赤柱市場道

!  在下列地點設立悠閒式街道

- 啟超道

- 羅素街（時代廣場前面）

- 西洋菜南街（介乎奶路臣街與亞皆老街之間及介乎豉油街

與登打士街之間的路段）

- 奶路臣街

- 海防道

- 樂道

- 漢口道

- 廣東道（介乎海防道與北京道之間的路段）

- 北京道（介乎亞士厘道與漢口道之間的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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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積極策劃階段的行人環境改善計劃正在積極策劃階段的行人環境改善計劃正在積極策劃階段的行人環境改善計劃正在積極策劃階段的行人環境改善計劃

!  在下列地點設立全日行人專用街道

- 戲院里

- 昭隆街

- 南京街（介乎白加士街與上海街之間的路段）

!  在下列地點設立部分時間行人專用街道

- 德己立街（介乎雲咸街與威靈頓街之間的路段）

- 和安里

- 蘭桂坊

- 鴨寮街（介乎欽州街與南昌街之間的路段）

- 北河街（介乎鴨寮街與汝州街之間及介乎福華街與福榮街之

間的路段）

-  桂林街（介乎鴨寮街與汝州街之間及介乎福華街與福榮街之

間的路段）

-  福華街（介乎欽州街與南昌街之間的路段）

- 廟街（介乎南京街與佐敦道之間的路段）

- 南京街（介乎上海街與炮台街之間的路段）

- 西貢街（介乎吳松街與上海街之間的路段）

!  在下列地點設立悠閒式街道

-  白沙道

-  恩平道

-  利園山道（餘下路段）

-  蘭芳道

-  富明街

-  希慎道

-  開平道

-  新寧道

-  記利佐治街（介乎百德新街與告士打道之間的路段）

-  莊士敦道

-  譚臣道

-  謝斐道（介乎盧押道與菲林明道之間的路段）



-  柯布連道

-  盧押道

-  皇后大道中（介乎德己立街與砵甸乍街之間的路段）

-  士丹利街

-  德己立街（介乎皇后大道中與威靈頓街之間的的路段）

-  砵甸乍街（介乎德輔道中與皇后大道中之間的路段）

-  士丹頓街

-  伊利近街

-  卑利街

-  擴闊德輔道中的行人路（介乎畢打街與砵甸乍街之間的路段）

-  擴闊域多利皇后街的行人路（介乎德輔道中與皇后大道中之間

的路段）

-  擴闊租庇利街的行人路（介乎德輔道中與皇后大道中之間的路

段）

-  都爹利街

-  安蘭街

-  花園街

-  山東街

-  豉油街

-  登打士街

-  廣東道（餘下路段）

-  北京道（餘下路段）

-  亞士厘道

-  宜昌街

-  汝州街（介乎南昌街與欽州街之間的路段）

-  擴闊南昌街的行人路（介乎荔枝角道與福榮街之間的路段）

-  擴闊欽州街的行人路（介乎福榮街與荔枝角道之間的路段）

-  福榮街（介乎欽州街與南昌街之間的路段）

-  桂林街（介乎元州街與福榮街之間的路段）

-  北河街（介乎元州街與福榮街之間的路段）

-  南京街（介乎彌敦道與白加士街之間的路段）

-  寧波街（介乎彌敦道與炮台街之間的路段）

-  北海街（介乎彌敦道與上海街之間的路段）

-  吳松街（介乎甘肅街與佐敦道之間的路段）

-  白加士街（介乎佐敦道與吳松街之間的路段）

-  擴闊上海街的行人路（介乎甘肅街與佐敦道之間的路段）

-  寶靈街（介乎彌敦道與白加士街之間的路段）

-  庇利金街（介乎柯士甸道與佐敦道之間的路段）

-  西貢街（介乎白加士街與吳松街之間的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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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輸署市區分區辦事處現時及建議的組織圖

運輸署署長(首長級薪級第6點)

副署長／運作及管理 副署長／策劃及技術服務
(首長級薪級第3點) (首長級薪級第3點)

管理及牌照科管理及牌照科管理及牌照科管理及牌照科 巴士及鐵路科巴士及鐵路科巴士及鐵路科巴士及鐵路科 渡輪及輔助客運科渡輪及輔助客運科渡輪及輔助客運科渡輪及輔助客運科 牌照電腦計劃科牌照電腦計劃科牌照電腦計劃科牌照電腦計劃科 市區分區辦事處市區分區辦事處市區分區辦事處市區分區辦事處 新界分區辦事處新界分區辦事處新界分區辦事處新界分區辦事處 策劃科策劃科策劃科策劃科 技術服務科技術服務科技術服務科技術服務科

助理署長／ 助理署長／ 助理署長／ 助理署長／ 助理署長／ 助理署長／ 助理署長／ 助理署長／
管理及牌照 巴士及鐵路 渡輪及輔助客運 牌照電腦計劃@ 市區 新界 策劃 技術服務
(首長級薪級第2點) (首長級薪級第2點) (首長級薪級第2點) (首長級薪級第2點) (首長級薪級第2點) (首長級薪級第2點) (首長級薪級第2點) (首長級薪級第2點)

1 名首席 2 名首席 1 名首席 1 名首席 1 名首席 1名總工程師／ 1名總工程師／ 1名總工程師／ 1名總工程師／名總工程師／名總工程師／名總工程師／ 1名總工程師／ 1 名總工程師／ 1 名總工程師／

運輸主任／ 運輸主任／ 運輸主任／ 行政主任／    運輸主任／ 香港    九龍    特別職務**    行㆟設施行㆟設施行㆟設施行㆟設施+    新界東 運輸策劃 交通控制

管理服務 巴士及鐵路 渡輪及 牌照電腦計劃    市區 (首長級薪級第1點)    (首長級薪級第1點) (首長級薪級第1點)    (首長級薪級第1點) (首長級薪級第1點) (首長級薪級第1點) (首長級薪級第1點)

(首長級薪級第1點) (首長級薪級第1點) 輔助客運* (首長級薪級第1點)  (首長級薪級第1點)

(首長級薪級第1點)

1 名總運輸主任# 1 名總工程師／ 1 名總工程師／ 1 名總工程師／
1 名高級運輸主任 　新界西 道路安全及 智能運輸^

  2 名運輸主任#
(首長級薪級第1點) 標準 (首長級薪級第1點)

1 名高級工程師 (首長級薪級第1點)

1+3# 名工程師

1 名首席 1 名總工程師／ 1 名總系統經理／

   運輸主任／ 交通及 資訊系統^^

   新界 運輸調查 (首長級薪級第1點)

    (首長級薪級第1點) (首長級薪級第1點)

1 名總工程師／

主要公路

(首長級薪級第1點)

註：

@ 於2001年4月9日增設的助理署長編外職位，為期6個月 1 名總工程師／

* 獲財務委員會批准的首席運輸主任編外職位，由2000年6月9日起生效，為期3年 優先鐵路

** 於2001年1月18日增設的總工程師編外職位，為期6個月 (首長級薪級第1點)

+ 將會增設的新首長級編外職位

# 將通過部門編制委員會機制開設的6個非首長職位

^ 由㆟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於2001年6月13日通過的總工程師編外職位，為期5年(尚待財務委員會通過)

^^ 由㆟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於2001年6月13日通過的總系統經理編外職位，為期3年(尚待財務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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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工程師總工程師總工程師總工程師 ////行人設施的建議職責說明行人設施的建議職責說明行人設施的建議職責說明行人設施的建議職責說明

職級職級職級職級：總：總：總：總工程師工程師工程師工程師 (D1)

直屬上司直屬上司直屬上司直屬上司：運輸署助理署長：運輸署助理署長：運輸署助理署長：運輸署助理署長 /市區市區市區市區 (D2)

職務及職責職務及職責職務及職責職務及職責

1. 制訂推廣步行模式的策略和有關提供行人設施的指引 /標準
 

2. 完成實施銅鑼灣、尖沙咀和旺角的行人環境改善計劃
 

3. 制訂和設計中環與灣仔、佐敦和深水 的行人環境改善計劃，就統籌計劃進

行有關的諮詢工作，並推行該等計劃

 

4. 就其他地區的大型行人環境改善計劃進行可行性研究
 

5. 統籌綜合行人道系統的策劃工作
 

6. 制訂推廣步行模式和行人環境改善計劃的宣傳策略和計劃
 

7. 就行人環境改善計劃的實施，與運輸署其他分科、其他政府部門和交通服務
營辦商聯絡，並統籌有關工作

 

8. 掌管和指導行人區計劃部的工作


